
随着天气变暖， 很多市民选择外出
旅游。 在开心游玩的途中， 也常有一些
游客遭遇消费陷阱或者遇到坑害旅游者
权益的事情。 为此， 石家庄市高新区公
安分局民警一一梳理， 为市民提个醒
儿，避免掉入旅游陷阱。

我国是有着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佛教、道教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出游时，
很多游客慕名拜访佛教或道教名山，烧
香许愿，寻求心灵的静谧，或是欣赏古刹
的悠久建筑与文化。然而，在这样的旅行
中，有一类陷阱需要市民小心提防，那就
是有些人假冒僧人或道士， 利用游客的
虔诚慈悲之心诱骗钱财， 最常用的手段
有“算卦消灾”、“开光作法”等。

2014年， 石家庄高新区的刘女士等
人在游览一名胜时， 被当地工作人员塞
了一张符， 接着被指引到几位正在做法
事的“大师”面前。 刘女士等几位游客稀
里糊涂地在“大师”连恐吓带诱骗之下，

交了100到1000元不等的钱。 据说，工作
人员塞到他们手里的是平安文书，“大
师”开光、作法、烧香的价格不同。 此外，
旅游中还常常会看到沿途乞讨的出家
人， 或是假称寺庙道观需要维修索要

“功德”款。
警方提示 ：2012年 ， 十部委发布了

《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 、 道教宫观管
理有关问题的意见 》。 意见规定 ：除依法
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外 ， 其他场所一律
不得组织 、 举行宗教活动 ， 不得接受宗
教性捐献 。 宗教教职人员要引导信教群
众文明进香 ， 不得以任何手段骗取香
客 、 游客钱财 ， 不得到非宗教活动场所
从事宗教活动 。 依此规定 ， 僧道不会沿
路索要 “功德 ”款 。

诱导购物一直以来是游客报团旅游
最为诟病的， 然而， 许多亲身经历的游
客却往往已身陷导游和商家布置的局中
却不自知。

去年国庆节， 石家庄的肖先生报名
参加了无购物的旅游项目， 却依然遭遇
诱导购物。 在服务站停车期间， 导游将
一位穿白大褂的服务站工作人员请上
车，讲解高原反应。“白大褂”信誓旦旦
地说车上有 80%的人会有高原反应 ，随
后开始推销售卖产品。 发现反响不踊跃
时，“白大褂”开始夸张地说：“昨天就有
人因为高原反应出了严重事故。 ”于是，

游客们纷纷解囊。 事后， 刘先生询问成
都一家药店的工作人员得知，“白大褂”
推销的产品不仅被高价售卖， 而且“白
大褂”介绍的服用方法也是错误的。

警方提示 ：诱导购物的方式很多 ，比
如旅行社 、 导游或驾驶员以安排参观 、
医疗咨询 、 烧香 、 品茗等活动为借口诱
导购物 ， 或者以洗车 、 等候等为借口变
相安排购物活动 。 导游或工作人员一般
会事先设计好剧本 ， 然后一步步引诱购
买 。 惯常手段是 ，先铺垫渲染 ，说某个产
品是当地独有的 ， 具有神奇的功效 ，然
后让游客就地或到某处体验感受 ， 借以
勾起游客的向往和购买欲望 ， 最后再带
去购物点购买 。 在此提醒游客 ， 如果想
购买当地的土特产 ， 可以去正规的超市
购买 。

在旅游区游览一番后， 很多游客都
会购买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纪念品回去
赠送给亲人朋友。 然而， 这些在导游忽
悠后购买的高价纪念品的品质却不容乐
观。

石家庄的王女士在一著名旅游景点
游览时， 看到有人在售卖稀有宝石天
珠，售价从500元到700元不等。经讨价还
价，她购买了价格为480元的天珠和价格
为3800元的碧玺手串。经专业人士鉴定，
她购买的天珠竟然是典型的染色产品，
就是便宜的地摊货， 她给儿媳购买的碧

玺手串， 经鉴定属于边角料， 价格不到
200元。

警方警示 ：到外地旅游时 ，最好不要
听信所谓 “专业人士 ”的 “科普介绍 ”。 建
议游客们 ， 游玩时不要盲目购买一些无
法判定品质的贵重物品 。

去年，小高和小李旅游结婚。在下榻
的酒店门口， 他们发现常常聚集着一群
人， 人们骑着三轮摩托车揽客。 每当有
客人出了酒店， 他们就会一拥而上，询
问去不去吃饭、 购物等， 并且开价非常
低。 很多人为了方便、省钱，就会坐上这
种三轮摩托车。 打算去吃海鲜的小高夫

妻经不住热情拉客的老乡劝说， 也坐上
一辆三轮摩托车。 路上， 车主一直说他
介绍的地方不会宰客， 五六十元可以吃
一顿海鲜。 到了地点，点菜时店员说200
多元，点菜之后店员说300多元，但要先
签字才做菜， 可是最后结账时价格一跃
成为700多元，服务员的态度也变得横眉
立目。

警方提示 ：据了解 ，许多出租车或三
轮摩托车的车主是 “托儿 ”，他们每次介
绍游客去消费都能拿到不菲的回扣 。 民
警在此提醒市民们 ， 出行前最好做好旅
游攻略 ，提前定好购物 、吃饭 、景点等细
节 ， 不要轻易接受 “热情当地人 ” 的推
荐 。

■ 自助游要防“托儿”

民生关

冷眼热语 “空中斗殴”频发根在违法成本低
□ 黄春景

老人们辛辛苦苦一辈子， 多多少
少都会攒下一些储蓄和财产， 有的还
相当可观。 而在现实中， 老年群体的
财产遭受侵占现象屡见不鲜， 他们在
合法财产权益保护方面面临着种种困
境。

案例一 ： 父母的财产就是“唐僧
肉”。 儿子要做生意急需10万元，要求
父亲帮忙， 一位潍坊的老人便拿出了
全部积蓄4万元，又向邻居、朋友借了
6万元。 半年后，赚了钱的儿子对父亲
的借款却只字不提。 老人几次催问：

“自己的钱就算了， 借别人的钱总该
还上。 ”儿子却推托“生意大了钱更紧
张”，再后来竟然翻脸说：“那6万元又
不是我借的，我不管还！ ”伤心的父亲
无法面对借过钱的邻居和朋友，60岁
的老人节衣缩食开始了沉重的还债生
活……

案例二 ：再婚老人继承遗产难。 56
岁的刘女士早年丧夫。 2010年初，她与
退休干部王某结为连理。 婚后共同生
活不到4年，王某突发疾病身亡，留下
存款 10万余元及一套楼房等其他财
产。 办完丧事第二天， 王某的儿女就
限令刘女士在 3天之内搬离王家，且
家中的所有财产和存款一概不准带
走， 刘某一气之下卧床不起。 我国婚
姻法明确规定， 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
的权利。 再婚夫妻在取得婚姻登记机
关的结婚证明后， 就是合法夫妻，双
方当然也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

案例三 ：不分财产不赡养。赵老汉
今年75岁， 自从老伴去世后， 便想跟
着儿女们生活，但孩子们说：“你得先
把手里的 8万元存款和 4间房屋及其
他财产全部分给我们， 这样我们才能
给你养老送终， 否则， 就请一个保姆

伺候你吧！ ”事实上，赡养老人是法定
的义务， 不能有任何附加条件， 更不
能以此为借口向老人索要、 侵占财
物。 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偏远的乡村，
以赡养为借口侵占老人财产的案例时
有发生。

案例四 ：财产处分难。单老太的儿
女们素日不孝， 单老太的日常起居大
都由邻居王女士照顾。 为此， 单老太
打算在去世前把自己的4间旧瓦房赠
与王某。 谁知这一想法却遭到了儿女
们的一致反对。 为了阻挠母亲的报恩
行为， 儿女们背着老人将房产所有权
变更到自己的名下， 使老人自己的合
法财产无权处理。 心理上受到极大打
击的单老太气愤之下一病不起， 不久
便离开了人世。

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今天 ，为
什么老年人的财产屡屡成为一些不肖
子孙“下手”的目标？ 从老年群体的原
因分析， 三类老年人的财产权易受侵
害 ：女性老人、丧偶老人、再婚老人。
这是因为， 男女两性老人的知识、文
化、 法律水平存在差异， 女性老人在
这方面处于劣势；老人丧偶后，在家庭
关系中往往地位降低， 加之产权观念
淡薄，缺乏“防范”意识，认为自己的财
产就应该是留给儿女的， 对子女的侵
占“蚕食”一再退让；也有些老人在亲
情的背景下轻易地将财产赠送、 转让
给子女， 或者默许他人取得自己财产
的所有权，当木已成舟时，往往碍于情
面，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始终不愿拿起
法律武器为自己讨个公道。

而子女方面， 侵占老人财产的形
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以借用为名行
占有之实。 往往打着赡养、购房、做生
意等旗号，将老人腰包里的钱“套”出
来， 然后找各种理由赖账， 置老年人
的实际需要于不顾。 二是从代为管理

演变成占为己有。 年轻人在特殊情况
下掌握了老年人的财产， 如借用、代
为保管等， 进而实施将老年人财产暂
时挪为己用的行为。 当他们的经济压
力增加时，比如生意亏本、事业失败、
购买房子等， 就将老人的财产占为己
有。 另外， 还有的年轻人阻挠老年人
再婚， 害怕影响自己继承遗产， 当达
不到目的时就采取各种手段实际控制
老年人的财产。

财产，是老年人辛苦一生的成果，
是“养老”的基本保障，与老人们的晚
年生活息息相关， 基于此， 亟须构筑
一条有效的“法律+亲情”防线 。 首
先，各级老龄、普法、司法等相关部门
应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全体公民特别
是老年群体普及法律常识， 使老年人
懂得依法维权。 同时， 教育引导家庭
成员善待长辈， 自觉为老人们创造安

定、和谐、宽裕的生活环境。 其次，老
年人要树立维权意识， 特别是在资助
儿女现金或财物时， 一定要考虑仔细
并量力而行， 大额出资要让对方出具
借条； 在赠送或转让财产时， 老年人
应该向相关律师咨询， 慎重行事；在
处理存在“利益冲突”的家庭关系时，
切忌用轻率处分自己财产的做法，去
换取个别儿女的“恩赐”，以避免在子
女间引发不必要的纷争； 在对诸如房
屋等重要财产进行处分时， 即使对方
是自己的子女也应做好必要的书面约
定， 不要随意按手印或者签名， 防患
于未然。 第三， 要建立老年人法律救
助体系 。 人民法院应从简化诉讼程
序、 缩短诉讼周期、 完善司法救助体
系等方面入手， 对涉及老年人财产纠
纷的案件进行快速及时有效地解决；
法律援助组织应当及时指派律师为老
年人提供免费援助，对病、残、弱者提
供上门服务， 切实保障老年群体的诉
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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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县某村村民冯某与邻居产生纠纷，将
邻居打成轻伤后潜逃。近日，滦县公安局安各
庄派出所民警将冯某抓获。

2014年9月，冯某与邻居葛某因琐事发生
口角，打在一起，后冯某将葛某打致轻伤。 作
案后，冯某一直外逃。 2015年2月，滦县公安局
将冯某上网追逃。

近日， 安各庄派出所民警董振兴获知了
冯某藏匿在一物流公司的消息。 于是，董振兴
等民警趁着夜色赶往物流公司， 在天亮前将
冯某抓获归案。 经审讯，冯某对自己将葛某打
伤的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冯某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 唐久平

邻里生纠纷
大打出手

□ 张兆利 王晓芹

70岁的高龄本是儿孙绕膝、 享受天伦之
乐的年纪， 可唐山市的王某却对同村的女童
动起了歪脑筋。 他发现两个女童经常一起出
入玩耍， 于是找机会将两个女童骗到偏僻的
地方实施猥亵强奸行为。 受害的两名女童在
收到王某的钱财后保持沉默。

近日， 一名女童在和奶奶聊天时提到此
事， 家人听后找到另外一名受害女童的家人
联合向警方报案。 王某得知不耻行为败露后
企图喝药自尽未遂。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
还有一名不满10岁的女童受害。 4月5日，唐
山市丰南区人民检察院对王某涉嫌猥亵、强
奸未成年人一案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吴杰 李彬

七旬翁
魔爪伸向女童

4月 13日下午 ，ZH9724航班正从
大连飞往深圳 ，就在这期间 ，机舱内 4
名女性乘客因调整座椅靠背起了纠

纷 ， 双方发生争执并上演了一出 “全
武行 ”。 因影响飞机行驶过程中的安
全秩序 ，飞机经停南通时 ，这 4名女子
均被南通市公安局机场分局民警带

走 ，并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 。 （4月15日
《现代快报 》）

斗殴事小 ，安全事大 ，在空中泄愤
是一种危险的行为 。 就目前的法律来
看 ， 空中斗殴可分两个层面进行责任
追究 ： 一是行政责任层面 。 斗殴行为
相对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 ， 依法
进行行政处罚 ， 即行政拘留 。 依照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之规定 ， 扰乱航
空器正常秩序 ，情节较重的 ，处 5日以
上10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 500元以下
的罚款 。 二是刑事责任层面 。 斗殴行

为后果 、情节构成犯罪的 ，定罪处罚 ，
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 斗殴行为仅严
重扰乱秩序或仅造成个人伤害的 ，可
按寻衅滋事罪或故意伤害罪定罪处

罚 ； 若斗殴行为危及飞行安全 ， 威胁
或已经侵害公共安全的 ， 应以暴力危
及飞行安全罪处罚 。

不管是第一个层面还是第二个层

面 ， 这些法律形同摆设 ， 对乘客来说
既起不到警告作用 ， 也起不到矫正作
用 。 这些年 ， 事关空中斗殴的处罚大
都只是点到为止 。 就拿 2012年的案例
来说 ， 在苏黎世至北京的瑞士航空
LX196航班飞行途中 ， 两名乘客因座
椅靠背调控引发争执 ， 随后两人互
殴 ， 后导致该航班被迫返航 。 事隔不
到一周 ， 在塞班至上海的四川航空国
际航班飞行途中 ， 又一次出现两名乘
客因琐事发生斗殴 ， 并引发双方多位
亲友加入斗殴行列 ， 后被空保人员控
制住 。 结果 ， 事件的处理也只是点到
即止 。

反观 4名女乘客在航班飞行时这
一互殴事件 。 之所以一再发生空中斗
殴 ， 主要因为空中斗殴的处罚或是处

罚效应没有真正 “硬 ”起来 。 目前 ，对
于空中斗殴事件 ， 拘留罚款的案例凤
毛麟角 ， 刑罚更谈不上了 。 据笔者所
知 ， 目前空中斗殴大多是根据民用航
空法第46条 、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23条
进行处罚 ，处 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 ，
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 ， 这些轻微的处
罚 ， 显然没有触到痛处 ， 这也难怪空
中斗殴近年来并不少见 ， 但这些最终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

说到底 ， “空中斗殴 ” 问题层出不
穷 ， 一直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 关键在
于斗殴付出的成本太小 。 “空中斗殴 ”
频发影响飞行安全 ， 根在处罚力度不
够 ， 这点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 。 为此 ，笔者建议加大对乘客 “空中
斗殴 ”的安全监管力度 ，要罚得 “空中
斗殴 ”者胆战心惊 ，使其不敢再犯 。 这
样一来 ， 不仅对乘客起到警示作用 ，
还可以把人为斗殴事件发生率降低 ，
进而有效保障飞机的飞行安全 。

因打水
挥菜刀伤人

因打水引发争吵， 两名在工地上打工的
工人继而发生了打斗， 之后一人冲动之下竟
抡起菜刀，致另一人身体多处被砍伤。 近日，
伤人者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香河县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13年11月20日17时许， 谭某在香河县
某工地打水时与邓某发生口角， 双方随后厮
打在一起。 在工友们拉劝下，两人被拉开。 但
不久， 谭某又拿起菜刀砍击被害人邓某颈部
等部位，造成邓某颅脑闭合伤，头外伤后神经
反应，颈部皮肤裂伤，右上臂、右髋部皮肤裂
伤。 经鉴定，被害人邓某的伤情为轻伤。

香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谭
某故意伤害他人， 但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
未能得逞 ，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未
遂）。 被告人谭某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对其予
以从轻处罚。 根据被告人谭某犯罪的事实及
犯罪的性质、情节、悔罪表现和对社会的危害
程度，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提醒 ： 本案中 ， 双方因打水发生争
执 ，从而酿成大错 ，追悔莫及 。 倘若彼此忍让
一下 ， 大事化小 、 小事化了 ， 此结果就可避
免 。 因此 ，提醒人们在发生纠纷时 ，切莫失去
理智 ，因小失大 ，要善于化解纷争 ，尤其要懂
得使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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